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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公職社會工作師 

科 目：社會福利政策與法規 

 

一、立法院已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其內容有

對我國社會福利立法有原則性的規範，請說明有那些原則性規範？在那些社會福利立法中有

具體訂定？ 

【擬答】： 

原則性規範 

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保護人

民不受他人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 

各級政府機關應確實依現行法令規定之業務職掌，負責籌劃、推動及執行兩公約規定事

項；其涉及不同機關業務職掌者，相互間應協調連繫辦理。 政府應與各國政府、國際間非

政府組織及人權機構共同合作，以保護及促進兩公約所保障各項人權之實現。 

政府應依兩公約規定，建立人權報告制度。 

各級政府機關執行兩公約保障各項人權規定所需之經費，應依財政狀況，優先編列，逐

步實施。 

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兩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兩公約規

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

進。 

具體訂定之社會福利立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之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政府應予適當之協

助及保護。 

老人福利法：為維護老人尊嚴與健康，安定老人生活，保障老人權益，增進老人福利，

特制定本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

濟、文化等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特制定本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

質平等之精神，爰制定本法。 

 

二、我國社會福利立法中有那些立法與社會救助法的「貧窮線」相互連結？並請說明相互連結的

內容。 

【擬答】：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 

本條例所稱特殊境遇家庭，指申請人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

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二點五倍及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倍，且家庭財

產未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金額，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全民健康保險法 

被保險人區分為下列六類，第五類：合於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成員。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老人，得申請發給生活津貼。其中一條款即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

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主管機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標準之二點

五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一點五倍。 

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發給辦法 

請領本津貼之照顧者並應符合下列規定：同為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應計算家庭總收

入全家人口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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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長照制度從民國 89 年的「長照先導計畫」、民國 96 年「長照 10 年計畫」到民國 104 年

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並準備訂定「長期照顧保險法」。請從長期照顧服務的供給與需

求的觀點，評論建立長期照顧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能面臨的問題或困難？ 

【擬答】： 

建立長期照顧制度的必要性 

由於我國國民平均壽命延長，且生育率持續降低，於八十二年正式邁入聯合國世界衛生組

織（WHO）所稱，老年人口超過百分之七之「高齡化社會」，推估至一百零六年老年人口

將達百分之十四，邁入高齡社會，至一百一十四年更可能達百分之二十，邁入超高齡社

會。人口老化伴隨疾病型態慢性化、健康問題障礙化、照護內容複雜化、照護時間長期化

等問題。此外，家庭結構改變更使家庭中能執行照護失能者之人力短缺。 

面臨的問題或困難 

財源方面：長照財源未確定，僅通過長照發展基金；未來長期照顧保險法採社會保險方

式未若健保容易被全民接受，且雇主負擔比例高，勢將造成企業界反彈。 

服務人力方面：長照服務法通過須增加四萬個照顧及醫療人力，其中三萬人為照顧服務

員；目前人力已供不應求，未來可能買不到服務，或費用更高；長照科系人才未進入長

照領域工作。 

服務社區化方面：長照法規定，提供機構住宿式服務長照機構，應以財團法人或社團法

人形式設立；將嚴重衝擊僅九成非法人小型機構，雖五年內可選擇「重新申請」或「維

持既有規模」，然後者卻可能加速小型機構凋零，不利於社區化走向。 

 

四、偶見民間社會福利公益團體擬發起社會募款活動，以濟助社會困窮家庭，請問必須依何法令

發起募款活動？必須遵守那些重要規定？募款經費如何使用？ 

【擬答】： 

公益勸募條例。 

重要規定 

勸募活動申請規範：勸募團體基於公益目的募集財物（以下簡稱勸募活動），應備具申

請書及相關文件，向勸募活動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但勸募活

動跨越直轄市或縣（市）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勸募團體申請勸募活動許可之文件有不實之情形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勸募許可。 

勸募團體辦理勸募活動期間，最長為 1年。 

勸募團體應於郵局或金融機構開立捐款專戶，並於勸募活動開始後 7日內報主管機關備

查。但公立學校開立捐款專戶，以代理公庫之金融機構為限。 

勸募團體所屬人員進行勸募活動時，應主動出示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及該勸募團體製發之工

作證。但以媒體方式宣傳者，得僅載明或敘明勸募許可文號。 

勸募團體收受勸募所得財物，應開立收據，並載明勸募許可文號、捐贈人、捐贈金額或

物品及捐贈日期。 

勸募團體應於勸募活動期滿之翌日起 30日內，將捐贈人捐贈資料、勸募活動所得與收支

報告公告及公開徵信，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勸募團體應於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畫執行完竣後 30日內，將其使用情形提經理事會

或董事會通過後公告及公開徵信，連同成果報告、支出明細及相關證明文件，報主管機

關備查。但有正當理由者，得申請延長，其期限不得超過 30日。 

主管機關得隨時檢查勸募活動辦理情形及相關帳冊，勸募團體及其所屬人員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募款經費使用 

勸募團體辦理勸募活動之必要支出，得於下列範圍內，由勸募活動所得支應： 

勸募活動所得在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者，為 15%。 

勸募活動所得超過新臺幣 1 千萬元未逾新臺幣 1 億元者，為新臺幣 150 萬元加超過新

臺幣 1 千萬元部分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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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募活動所得超過新臺幣 1 億元者，為新臺幣 870 萬元加超過新臺幣 1 億元部分之

1%。 

勸募團體辦理勸募活動所得財物，應依主管機關許可之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畫使

用，不得移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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